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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商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15年1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 

會議地點：本校大型會議室  

會議主席：校長林碩彥 

出席人員：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家長會長、學生代表 

頒獎: 
事由 受獎人 

115年 2月退休人員 陳笠菩教師 
114學年度全國工商科技藝競賽指導
教師及科室獎金 

李韋廷、劉季翰、張顥騰、郭耿夌、王
俊凱、劉文權、廖金賢、徐于婷、朱曼
伶等教師及汽車科 

授贈: 
事由 捐贈人 

捐贈本校「拔尖扶弱」獎助學金新
台幣 30萬元 

長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黃建銘董事長暨
張丹皇會長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提
案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行情形 

一 
本校 114學年度協助行政教師及減
授鐘點一案 

教務處教學組 照案通過 依決議案實施辦理 

壹、校長致詞: 

 

貳、家長會長致詞: 

 

叁、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教學組】 

   (一)陳笠菩老師即將於 115年 2月 1日屆齡退休，感謝笠菩老師對學生辛 

      苦的教導與付出。新聘任邱語珍老師擔任英文科代理教師。 

   (二)非山非市進用編制外人力計畫聘任行政助理鄭佑祥先生，回歸教務 

      處。115年度充實行政人力計畫，已核准 1名人員。 

   (三)下學期課表第 1週實施日期 1月 21日(星期三)~1月 23日(星期五)， 

      補 2月 11日(星期三)~2月 13日(星期五)課程，第 2週正式課表 2月 

      16日(星期一，除夕)開始實施(適逢農曆春節放假)，2月 23日(星期 

      一)第 3週正式課表上課。 

   (四)承上，第 1週課表公告後，如有專科教室或實習工場衝堂者，請於 1 

      月 27日(星期二)中午前提出調課申請，逾期不受理。 

   (五)2/3(二)上午 9點辦理寒假補考，請監考老師提早 10分鐘至教務處領 

      取試卷。監考老師名單如下:王韻淳、曾暐林(洪志賢代理)、黃世華、 

      劉冠伯、劉珈伶、劉堂明、蔡易達、蔡詠上、蘇玟慈、蘇阿香。 

   (六)本校考試試場規則於 114年 12月 31日行政會議修訂通過，請至教務 

      處網頁「處室選單」→「法令規章」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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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學期巡堂紀錄擇要摘錄如下: 

      1.部分學生上室外課或實習課仍滯留教室內，需要巡堂人員提醒才會離 

       開教室去上課。 

      2.學生上室外課或實習課離開教室，部分班級忘記關電扇、電燈、螢幕 

       等。 

      3 學生離開教室未確實鎖門窗及隨身攜帶貴重物品。 

   (八)本學期已完成公開觀議課的同仁請回傳資料，作為日後敘獎依據，尚 

      未完成的同仁下學期再請擇期規劃執行。 

      1.114學年度「公開觀議課預訂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KxuUtgzXBYOT2pYashVYvi7ds6_RoqOL/edit?

usp=sharing&ouid=102633689756512172073&rtpof=true&sd=true 

      2.114學年度「公開觀議課表件上傳」：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JZf72ndn800qDyzAtMq33fXtCKLHXCm?usp=d

rive_link 

   (九)請課程諮詢教師將本學期課諮紀錄上傳至亞昕系統「學習歷程」→ 

      「課程諮詢」，各班團體諮詢資料務必每位學生都上傳，學生請假遺漏 

      者，煩請學生補填資料並上傳。各科諮詢教師如下： 

 

 

 

 

 

 

 

 

  【註冊組】 

   (一)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單預計 2月 23日(一)當天裝袋發放給各班 

      導師，請同仁協助提醒貴班同學於 115年 3月 3日(二)前完成繳費並交 

      回繳費收據(員生社繳費收據請送交經理-翁崇評教官)。待全班完成註 

      冊後，請班長最遲於 3月 6日(五)前統一收齊學生證，送交教務處註冊 

      組幹事陳寶姬小姐蓋註冊章。 

   (二)114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上傳作業注意事項，請各位師長 

      提醒任教班級之學生： 

      1.課程學習成果(學期為單位)    

上傳文件檔案上限(每件) 4MB   (PDF、JPG、PNG) 

上傳影音檔案上限(每件) 10MB  (MP3、MP4) 

科    別 電機科 水電科 汽車科 汽修科 資處科 土木科 資訊科 商經科 機械科 綜合科

人    員 廖金賢 黃意真 劉季翰
黃彩棻(改

朱曼伶)
蔡詠上 曾忠斌

上學期減授 1 1 1 0 0 0 5

下學期減授 0 0 0 1 1 1 5

10

小計

合    計

呂有仁 李韋廷

1

1

1

1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KxuUtgzXBYOT2pYashVYvi7ds6_RoqOL/edit?usp=sharing&ouid=10263368975651217207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KxuUtgzXBYOT2pYashVYvi7ds6_RoqOL/edit?usp=sharing&ouid=102633689756512172073&rtpof=true&sd=tru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JZf72ndn800qDyzAtMq33fXtCKLHXCm?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JZf72ndn800qDyzAtMq33fXtCKLHXCm?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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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門科目可上傳數 6件 

本學期可上傳總數 10件 

一、二、三年級學生上傳截止日 115年2月26日(四) 

一、二、三年級教師認證截止日 115年3月04日(三) 

      2.多元表現(學年為單位) 

上傳文件檔案上限(每件)  4MB   (PDF、JPG、PNG) 

上傳影音檔案上限(每件)  10MB  (MP3、MP4) 

本學年度可上傳總數 20件 

本學年度勾選提交數 10件 

一、二年級學生上傳截止日  115年9月9日(三)  

一、二年級學生勾選截止日  115年9月17日(四)  

      3.因應三年級畢業與各項升學管道作業期程，114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三 

      學習歷程檔案學校提交訂於 5/10(日)~5/22(五)完成，詳細時程屆時會 

      由本組公告提醒。 

   (三)115學年度辦理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校內推薦甄選作業實施計畫已公告 

      校首頁，相關重要期程整理如下，其餘請參閱甄選簡章，煩請高三導師 

      提醒有意報名之同學務必關心自身權益。 

      1.預計 2/23~2/26校內報名收件。 

      2.3/2~3/6召開本校推薦委員會議，3/10前學校登錄推薦考生基本資料 

      3.3/11~3/18被推薦考生網路報名並繳交報名表件。 

      4.3/19前學校統一寄送學生報名表件。 

   (四)國立白河商工 114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分享實施辦法已公告學校 

      首頁，請各班導師及各任課教師鼓勵同學踴躍報名。為配合學生上傳與 

      教師認證時程，並提供參與分享之同學有更充裕時間將作品準備完善， 

      請最遲於 115/03/20(五)前將報名表件連同作品送交註冊組始完成報 

      名，其餘活動細項敬請參閱實施辦法。 

   (五)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之同學，或學籍管理 

      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休學學生，請導師務必上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 

      學生通報系統進行通報。同仁如有帳號疑問請洽註冊組。已通報(追蹤 

      中)之個案，依規定導師每學期至少要進行 2 次以上的線上追蹤紀錄填 

      報，並持續追蹤直到中離原因解除(須另通報結案)或學生成年(系統自 

      動結案)。 

   (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民中學畢業生升學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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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114-1學期頒發三年級 4名、二年級 5名、一年 

      級 7名共 16名，每人一萬元。本獎項之名額每年由國教署核定公告， 

      每學期頒發一次，最多可領六學期，請導師提醒已獲獎同學，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及德行須符合以下規定，下一學期方能續領： 

      1.學業總平均成績名列同年級同類科前百分之三十。 

      2.實習科目成績每科均達 70分(含)以上。 

      3.德行評量未曾受小過以上處分。 

   (七)114學年度學習區完全免試挹注計畫入學獎學金，頒發符合資格一年級 

      新生 14人，每人一萬元。本獎學金僅新生入學一次性頒發且金額非固 

      定，獎金係由計畫所編列預算依符合請領人數平均分配，上限一萬元。 

   (八)114-1學期頒發本校新生入學成績優良(4B以上)獎學金，三年級 1 

      名、二年級 3名、一年級 16共 20名。請導師提醒受獎同學，依本校獎 

      勵辦法第五條，入學後每學期學業成績需達該班前 30%，否則次學期即 

      停止獎勵，俟成績達到標準再恢復領取。 

   (九)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本學期協助申請三年級 6 

      名、二年級 7名、一年級 2名共 15名，每名 4000元。請導師提醒申請 

      同學，依本助學金實施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現就讀國內公私立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其前一學期在學平均成績及格且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者，得申請本助學金。但一年級新生免審核其前一學期成績。 

   (十)各界獎助學金訊息本組收到後不定期發布於學校首頁公告區及「獎助 

      學金」專欄，請同仁協助提醒同學隨時上網關注，以利掌握自身申請權 

      益。 

   (十一)本校招生形象影片、宣導簡報及相關文宣將存放於註冊組雲端硬 

      碟，請同仁以學校帳號登入後下載運用。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8sWkxrAAXx8jhyjJqH8yHTtW 

KwvE88wb?usp=sharing 

  【設備組】 

   (一)資訊業務 

      1.權責歸屬：由於資訊業務牽扯到資安專業，故學校應由相關專業人士專 

       責處理；然而，考量到過往設備組承接習慣，教務處仍會持續承接至 114 

       學年完畢，並先於 114-2學期調整為非山非市行政助理鄭佑祥先生協助 

       處理，本組會透過剩餘時間釐清業務範圍，以利後續業務移轉工作，權 

       責歸屬。 

      2.全校資安：請師長們勿將隨身碟插入公用電腦，勿擅自私接無線分享器， 

       勿隨意下載軟體，勿將違反個資法的訊息恣意上傳至學校網頁，並確認 

       公用電腦中都有「防毒軟體」，若有相關安裝需求，可洽「明城電腦」協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8sWkxrAAXx8jhyjJqH8yH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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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安裝。 

   (二)教科書業務 

      1.114-2教科書發放完畢。 

      2.請師長們務必於放學前繳交「教科書領取確認單」，有退換書需求的班 

       級導師，儘早向設備組反應。 

      3.「跨域學習教室」和「分組教室」開放使用。 

   (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全校教學區域無限網路建置完畢，其中 

       TANetRoaming是台灣學術網路（TANet）提供的跨校無線網路漫遊服務， 

      讓師生能持教育  雲帳號，在加入此漫遊中心的各級學校或機構（如大 

      學、高中、國資圖等）使用其 Wi-Fi網路。 

   (四)數位學習精進計畫： 

      1.過往實施狀況：感謝今年協助執行的師長們，本計畫已進入結案程序， 

       教育部預計會持續推動執行，因此請師長們持續補足 A系列與Ｂ系列的 

       研習時數。 

      2.未來推動可能：由於此計畫內涵與師生教學、師長研習較有關聯，教育 

       部亦鼓勵師長多以「因材網」作為數位學習媒介，因此請平台上擁有較多 

       資源的一般科目師長多多利用。 

   (五)一般科目計畫：此 115年度計畫執行中，待國教署審核需求完畢後，會 

      再向提出需求的師長說明可夠買的項目。 

   (六)設備業務： 

      1.學生教室的電視螢幕 114年共更換 12臺，目前會針對有問題卻尚未更 

       換的資處二、綜合二、水電一優先處理。若有其他班級電視有狀況需更 

       換，也請隨時向設備組提出。 

      2.設備組新添加小蜜蜂兩台，請有需求的師長可以前來借用。 

      3.本組於 114-1進行全校大規模設備清點，請師長們務必維護「設備財產 

       貼紙」，若有破損或遺失，可向本組反應，感謝配合。 

  【實研組】 

   (一)優質化:114-1深化學校課程教學 
社群 成員 教案設計 公開授課 

1-2 

資訊科技融入 AI教學 

廖金賢、曾忠斌 

曾暐林、呂有仁 

好好玩 AI 廖金賢 

1-3 

素養導向跨域 

張顥騰、劉文權 

林志宏、呂有仁 

Foumula E電動車大

賽 

張顥騰 

   (二)本學期國中升學博覽會 
12/5 東山國中 曾忠斌、蔡詠上、鄭佑祥 

12/12 白河國中 蘇阿香、洪志賢、李韋廷、洪梓豪 

12/13 水上國中 蘇阿香、洪志賢、李育成、徐儷玲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ient=safari&rls=en&q=%E6%95%99%E8%82%B2%E9%9B%B2%E5%B8%B3%E8%99%9F&ie=UTF-8&oe=UTF-8&mstk=AUtExfArI4Z_HEaop5BftN8eNeFfPBxBG0dBEog8jJ5JGcQGIKHJ7RRzW-j4C-GmWvjy6ImYJV14zKTyjt96pheuZdKd6BXF4vfhIb78Xb424qCBvTwZggcGZLMprNHGfWImgpMtWHypPG32B1YnF6_AYMobaGTGW0kBONZE2d_ffVU17YE&csui=3&ved=2ahUKEwia7PSw8PiRAxXarVYBHfa-L1MQgK4QegQIA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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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南新國中 曾忠斌、洪梓豪、鄭佑祥 

01/23 太子國中 蘇阿香、洪志賢 

   (三)2026台南技職博覽會，本校參展:電機科、資訊科、汽車科、機械科。 

   (四)重補修:  

   -本學期總計開設 12門課程，(第八節 3、寒假 9) 

   -高三學生 14人、高二 36人、延修 2人(賴 0妤、段 0仲)。 

   -開課教師:蕭昇嘉、楊舒卿、劉堂明、張慧敏、蘇阿香、吳俐禛、徐儷玲、 

             周慈敏、郭東茂、林忠憲、劉文權、劉季翰。 

 

  二、學務處： 

   ＊學務處下學期主要辦理活動時間表： 
導師會議時間 

時間 會議內容 

115.03.04(三) 第一次導師會報 

115.03.11(三) 95 週年校慶工作協調會 

115.03.31(二) 95 週年運動會工作人員研習會 

115.05.20(三) 第二次導師會報暨三年級德行評定會議 

115.06.17(三) 期末學務會議暨一、二年級德行評定會議 

辦理活動時間 

時間 活動內容 參予人員 

115.01.21 ~ 115.01.23 三年級畢業旅行 三年級師生 

115.01.22 ~ 115.01.23 一、二年級校外教學 一、二年級師生 

115.02.23 (一) 開學典禮 全校師生 

115.03.18 (三) 9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關仔嶺大凍山登山 全校師生 

115.03.25 (三) 9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玫瑰墓樂團演唱 全校師生 

115.03.28 (六) 95 週年校慶開幕-園遊會暨各科成果展 全校師生 

115.04.01 ~ 115.04.02  9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運動大會 全校師生 

115.04.22 (三) 高三統測-舉人公廟考生祈福 三年級師生 

115.05.06 (三) 辦理班際排球比賽決賽(班週會) 全校師生 

115.06.01 (一) 114 學年度畢業典禮 全校師生 

115.06.30 (二) 休業式 全校師生 

大掃除時間 

時間 內容 備註 

115.02.23(一) 開學典禮/環境整理(第二節) 第 3 節正式上課 

115.03.27(五) 校慶開幕預演(五.六節)/全校大掃除(第七節)  

115.05.27(三) 畢業典禮預演(五.六節)環境整理大掃除(第七節)  

115.06.24(三) 教室搬遷/環境整理/全校大掃除(第七節)  

  【訓育組】 

   (一)114-1「已完成」各項活動排程:  

日期 活動 對象 狀態 

114/08/18(一) 新生始業輔導 高一新生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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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9/01(一) 開學典禮 全校 完成 

114/09/01(一) 教室佈置活動 全校 完成 

114/09/03(三) 週/班會活動安排 全校 完成 

114/09/04(四) 期初班聯會活動 各班班代表 完成 

114/09/17(三) 教師節敬師活動 輔導室合辦 完成 

114/09/30(二) 校外教學規劃 全校 完成 

114/10/08(三) 愛的小飛俠 品德講座 全校 完成 

114/10/15(三) 八次社團活動 全校 完成 

114/12/29(一) 畢業班拍攝照片 三年級 完成 

115/01/13(二) 期末班聯會活動 各班班代表 完成 

115/01/20(二) 休業式 全校 完成 

   (二)《兒童權利公約》，我國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兒 
      童權利公約施行法》，本公約所指的兒童包含所有未滿 18 歲之人，其 
      各種權利主要由四大原則衍伸，包含：一、禁止歧視原則：不論居住 
      地、家長背景、所屬族群、是否有身心障礙、任何性別…等任何差異， 
      都平等享有兒童權利。二、兒童最佳利益：成年人對待兒童的任何作為 
      應以對兒童最好的考量，即便兒童較高依賴成年人，但兒童不是大人的 
      附屬品。三、生存及發展權：兒童有與生俱來的生命權，家庭、社會及 
      國家應給予必要的保護措施。四、聆聽兒童的意見：兒童有權利表達自 
      己的意見，成年人應該納入考慮及尊重兒童的想法。 

 

 

 

 

 

 

 

 

 

   (三) 協助工作事項:  

      1.班級記錄簿請按每週次填寫(放假也需註明，勿跳週次)。 

      2.社團點名簿請落實點名、紀錄，及上傳成果。 

      3.各處室、各科、各班辦理之比賽、參訪…等，如於班會、週會、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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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請預先於一週前告知訓育組。 

      4.請協助通知學生校外教學繳費事宜。 

      5.114學年度新進同仁，請提供畢冊照片做畢冊編輯之用。原有同仁， 

       若要更改新照片，請告知。 

      6.感謝這學期行政人員，師生們一起協助訓育組工作。 

  【衛生組】 

   (一)寒假期間，環境整潔注意事項: 

      1.處室鄰近使用環境及廁所空間，委由各處室管理及清潔。 

      2.垃圾場鑰匙可至衛生組借用。 

      3.垃圾處理敬請依循資源回收正確分類、撕除封膜、清洗及廚餘打包 

⚫ 廚餘或碎玻璃請務必妥善打包，作為一般垃圾丟棄 

⚫ 紙箱拆開後回收(注意個資) 

⚫ 傘具請將布面與骨架分離(布面一般垃圾、骨架廢鐵類) 

⚫ 如有整袋回收物，送至垃圾場時亦請逐一取出分類 

   (二)放長假離校前，請務必協助將積水容器清除、倒蓋，避免孳生蚊蟲。 

  【體育組】 

   (一)本學期已辦事項： 

      1.完成班際籃球賽及班際羽球賽 

      2.本學期運動團隊競賽成績： 

   

 

 

 

 

 

 

 

 

 

 

 

 

 

 

 

 

 

 

舉重
114/8 114年總統盃舉重錦標賽高女組77公斤級 第一名 資訊三忠 連珮妤

114/8 114年總統盃舉重錦標賽高男組88公斤級 第六名 資訊二忠 吳建廷

114/11 2025年巴林亞洲青年運動會女子組77公斤級 第五名 資訊三忠 連珮妤

木球
114/12 114年臺南市中運 高女 個人桿數賽 第二名 資處三忠 白庭瑄

個人球道賽 第二名 資處三忠 白庭瑄

團體桿數賽 第二名 汽車三忠 吳孟秝 李柔誼 姚喜禎 謝艾凌

團體球道賽 第二名 資處三忠 吳孟秝 李柔誼 姚喜禎 謝艾凌

籃球
114/8 嘉義建城320+1籃球錦標賽-校際組 第1名

114/9 2025年府城全國籃球分齡賽-高女組 第1名

114/11 2025總統盃全民運動賽事3x3籃球賽高中女子組 第四 商經三忠 陳玟瑄 簡安妤

114/12 114學年全國高中聯賽臺南市預賽 高女組 第一名

114/11 114年台南市主委杯籃球邀請賽  高男組 亞軍

114/12 114學年全國高中聯賽臺南市預賽 高男組 第四名

排球

114/9 第52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  高男組 第四名

114/11 114年諸羅山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高男組 冠軍

114/11 114年全國北港媽祖杯排球錦標賽 高男甲組  第六名

田徑
115/1 114年台南市聯合運動大會 高男400M 第三名 土木二忠 何偉宗

114年台南市聯合運動大會 高男200M 第二名 土木二忠 何偉宗

棒球
114/12 114學年全國高中鋁棒聯賽 16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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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務處： 

  【已完成工作事項】 

   (一)本校申請 114年度無障礙設施修繕一案，獲國教署補助 32萬元，將改 

      善立信大樓東側(靠活動中心)無障礙廁所。本工程已完工，並於 12中旬 

      完成國教署經費結報程序。 

   (二)本校於 7 月 6 日至 7 日期間遭丹娜絲颱風重創，後經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核定補助資本門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辦理校園建物復原工程。該 

      工程於 12中旬已完工，近日將完成國教署經費結報程序。 

  【待(續)辦工作事項】 

   (一)總務處已於 10 月下旬提送「115 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污水及排水 

      系統建置暨改善工程計畫」申請案，申請經費新臺幣 400 萬元，以改善 

      全校水溝及排水系統之通暢性。該計畫已通過國教署審查，俟核定本校實 

      際施工經費後，將依規定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二)總務處已於 10月中旬送出申請 115學年度「一般建物改善計畫-立信大 

      樓教室牆面油漆及壁癌整修工程」申請經費新臺幣 600萬，將改善教室 

      壁癌與吊扇晃動問題，已完成初審，期許計畫可以通過。 

   (三)國教署補助本校 3,590 萬元之宿舍新建工程，已於 114 年 5 月 5 日 

      向市府完成開工申報。截至 115 年 01 月 02日，預定進度 61.20%，實 

      際進度 63.78%，進度超前 2.58%。 

      已完成工項： 

(1). PF女兒牆混凝土澆置 

(2). PF牆模拆模及拆除後整理吊運離場 

(3). 1.樓至 RF消防線路配線 

(4). 2樓及 RF室內外照明及動力配線 

(5). 2樓牆面高壓水刀清洗、灰誌吊線放樣 

(6). 2樓及梯間鋁門窗框安裝及填縫 

(7). 門窗及樓層線防水施作 

(8). 室內線路布線   

   (四)總務處已於 12 月初完成「宿舍新建工程所需自發行太陽能光電採購 

      案」，預算金額為 250 萬元，並完成上網公告招商。目前已有相關廠商投 

      標，訂於 114 年 1 月 16 日辦理評選事宜。 

  【商請同仁協助工作事項】 

   (一)為維護校園安全與安寧並有效管理進入校園之停車秩序，若各處室同仁 

      （含新進教職員工）若還未填報汽車資料，請提供總務處庶務組車牌(號)， 

      以利校門口車牌系統辨識。 

   (二)為校園安全管理，校外人士需登記再入校。故請各處室辦理有校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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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之會議或活動時，請告知總務處庶務組以及門口傳達室執勤人員，以 

      便校外人士得免下車登記姓名。如未告知，校外人士需配合下車登記；另 

      外，如參與之校外人士較多，則請承辦處室協調人員至門口協助引導進入 

      及停車。 

   (三)115年度人力保全值勤時間： 

      （1）.平日：07:00 至 21:00。 

      （2）.假日：08:00 至 20:00。 

      （3）.春節期間（2/14－2/21）：08:00 至 18:00。 

   

  四、實習處: 

   (一)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即將結束，感謝各處室及各科主任、技士佐與導師 

      的協助祝大家馬到成功，事事如意，新年快樂。 

   (二)本校獲准為智慧機器人示範學校。 

  【實習組】 

   (一)114全國工商科科技藝競賽汽車修護科曾炳宏汽車噴漆榮獲優勝 12 

      名，感謝指導老師李韋廷主任。 

   (三)資訊科李朝輝榮獲第二十一屆技職之光~技職傑出獎感謝指導老師郭啟 

      源老師及劉季翰主任。 

   (四)115學年度「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劃」及「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 

      申辦中。 

   (五)114年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劃即將辦理結束及結報完畢。 

   (六)114-1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已辦理結束及結報完成。 

   (七)115年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申辦中。 

   (八)115年度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賽於 3/23(一)~3/25(三)舉行競賽。本校 

      報名汽車修護 4人汽車鈑金 4人與汽車噴漆 3人共 11位學生參賽。期 

      待佳績。 

   (九)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114年度寒假場次本校有 5人次老師報名。 

      本校暑假將辦理公民營研習屆時歡迎老師報名參加。 

   (十)商經二林 O儒,賴 O安,吳 O佳,游 O葶,黃 O慈,蘇 O紜,王 O安, 陳 O 

      蓁,郭 O婕,參加萬潤 2025創新創意競賽榮獲創意發想獎感謝指導老師: 

      朱伶主任,林千渝老師。 

   (十一)資處科王 O碩,何 O鴻,吳 O臻,吳 O哲,張 O豪,張 O傑,陳 O諭,謝 O 

      恩,顏 O翔,王 O云等 10位學生考取【SSE攝影國際證照】，感謝指導教 

      師廖金賢主任。 

  【就業組報告】 

   (一)115年全國技能檢定及在校生技能檢定報名報名：115/1/2(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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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二) (已完成)。 

⚫115全國技能檢定學科測試日期：學科測試：115/3/15(日)。 

   (二)115在校生技能檢定學科、術科測試日期： 

⚫學科測試：115/4/12(日) 上午 10時至 11時 40分，共計 100分鐘。 

⚫術科測試：115/4/13(一)～7/31(五) 

   (三)115在校生本校工業類檢定術科承辦職類如下： 

相關職群 職類代號 職類名稱 

土木科 04200 測量 

土木科 21101 建築製圖應用-電腦繪圖 

汽車科 2000 汽車修護 

汽車科 14500 機器腳踏車修護 

機械科 18300 車床 

機械科 18500 機械加工 

電機科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 

電機科 01300 工業配線 

   (四)114-1「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核定經費 248,400元，感謝各 

      科於 12月初執行完畢。 

   (五)114-2「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核定經費 66,600元，1月至 7 

      月執行，請各科依時程實施。 

   (六)115年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計畫預計於(114年 12月 22日~115年 2月 26 

      日前)開放各科線上填報申請。 

   (七)114-1國中職業試探，本學期為 3所學校，11/18忠和國中 92人 、 

      12/15東山國中 35人 及 12/24 白河國中 99人 都已順利完成，感謝 

      各科科主任、技士、技佐及相關教師協助社區國中職業試探。 

   (八)114-2辦理國中職業試探，預計 4/8東原國中、5/22白河國中三年 

      級。 

   (九)114-2辦理台南市國小職業試探共有白河國小等 4所小學至本校職業試 

      探。 

  【實用技能組】 

   (一)114-2學期實用技能班國英數輔助教材已寄達本組，待新學期開學日再 

      發給實用技能班一年級師生使用。 

   (二)114-2學期支援國中技藝班課程教師，週間不排課時段簽呈，已於 

      12/02簽辦完成。114-2學期配合國中及科別如下: 

合作學校 配合科別 上課時間 

白河國中 土木科 115/2/13-115/6/25(每週五) 8:0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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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4-1國中技藝班國中經費核銷已完成，感謝資訊科主任、電機科主任 

      及技佐的幫忙與協助。 

   (四)114-1 嘉義縣國中技藝競賽忠和國中競賽成績，榮獲前 3名，姓名如 

      下:第一名李和謙、第二名張耀得、第三名陳薇珊。感謝指導老師：林 

      忠憲老師；水上國中技藝競賽 第一名蔡宜宏 第二名 呂宥瑾 第三名  

      呂相玄 指導老師 劉文權主任。 

   (五)114-1台南市國中技藝競賽白河國中電機電子職群 1/28(三)於慈幼商 

      工舉行期待佳績，感謝指導老師：郭啟源老師 

   (六)115學年度年產攜合作計畫，南台科大與 TOYOTA本校汽車科及汽車修 

      護科有 8位，國立虎尾科大機械系與技航公司機械科 2位，國立虎尾科 

      大光電系與矽品有限公司本校機械科 2名 

   (七)114學年度臺南市國中技藝教育將於進行訪視，依規定協助國中端提供 

      如下資料： 
合作
學校 

訪視時間 訪視學期 訪視資料 

白河
國中 

114學年
度 
(115年
2-3月) 

114-1學期(資
訊科) 

(1)教學課程資料(職涯發展及工安宣導照
片資料、教學進度表、學習單、作業批
改、成果展示)、學生缺曠課紀錄、上課照
片(需有主題、日期)。 
(2)授課教師課表及任教資格(學經歷、技
術士証照、研習紀錄)。 
(3)教學設備資料、工廠環境照片、急救
箱、消防安全檢查紀錄。 
(4)實習日誌撰寫、實習工場教學設備器具
保養維修紀錄。 
(5)經費執行成果。 

   (八)114-2 水上國中及忠和國中技藝班，為配合嘉義縣辦理全中運，將於 

      115年 2/6(五)和 2/12(四)提早開課，因正值寒假期間，感謝汽車科協 

      助。 

 

  五、輔導室: 

   (一)諮商輔導工作 

      1.認輔體制與人力配置 

       (1)責任班級分配：由輔導主任及兩位專任輔導教師依科別分工，負責 

        各班的認輔工作、個案諮商與主題宣導 。 

        輔導主任（聖莉）：行政協調與會議召開 。 

忠和國中 汽車科 115/3/6-115/6/25(每週五) 13:00-15:50 

水上國中 汽車科 115/2/26-115/6/24(每週四) 9:0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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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教師（禹彤）：負責商經、資處、機械、資訊、土木共 15班 。 

        輔導教師（韻淳）：負責電機、水電、汽車、汽修、綜合共 15班 。 

       (2)高關懷評估機制：由導師初步評估高關懷學生，並於線上系統填寫 

        評估表，再由輔導教師進行後續評估與服務媒合 。 

      2.已辦理之認輔相關事項 

       (1)高關懷學生媒合：114學年度第 1學期之導師填報已於 9月上旬完 

        成，並於 114年 10月 1日起正式啟動認輔工作 。 

       (2)專業知能研習：於 114年 9月 17日辦理「新進教師輔導知能暨推 

        廣認輔研習/期初認輔工作推動會議」，共 104人參加 。 

       (3)個案追蹤：於 114年 11月 5日針對學生輔導需求召開兩場次個案 

        會議，由行政單位與任課教師共同參與並持續追蹤 。 

      3.認輔多元宣導與活動 

       (1)社會情緒學習 (SEL)：辦理線上讀書會暨研習，由輔導教師擔任引 

        言人，分享教師情緒安頓、青少年讀懂系列等主題影片 。 

      4.轉復學生關懷輔導:各處室或導師知悉轉復學生有適應上的議題，適 

       時轉介輔導室實施關懷輔導。 

      5.感謝本學期認輔老師幫忙，本學期有 3位認輔教師，分別是蕭昇嘉老 

       師、郭慧敏老師、張秋珍老師。 

   (二)生命教育活動： 

      1.「發現師長的美與好」主題班會已於 114 年 9 月 17 日（三）順利 

       完成全校主題班會討論 。 

      2.「愛師九宮格」與「敬師大聲說」活動 114 年 9 月 22 日（一）至  

       9 月 26 日（五）實施，鼓勵學生透過大聲朗讀與雙語表達向師長致 

       謝 。參加學生總計 36位已簽請嘉獎並依據學生繳回之完成度與速度 

       等頒發禮券予以獎勵 。 

   (三)辦理輔導知能研習 

      1.114 年 9 月 17 日（三）完成期初認輔工作推動會議與新進教師輔 

       導知能暨推廣認輔研習，推動 SEL：從教師的身心安頓開始。邀請呂 

       欣蓓心理師（蛹之聲心理諮商所）。成效：參加人數計 104 人，核發 

       研習時數 3 小時 。 

      2.114 年 9 月 1 日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辦理社會情緒學習 (SEL)  

       線上研習，成員計 28 人，依參與狀況核發 1 至 9 小時不等的研習 

       時數 。 

      3.114 年 12 月 10 日（三）完成 114 學年度教師輔導管教計畫專案性 

       平事件防治宣導研習邀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陳怡君律師以校園性平守 

       護為主題與同仁分享，參加人數計 107 人，核發研習時數 3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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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涯輔導： 

      1.高三體育生生涯規劃師長座談會於 114年 10月 2日(四)辦理完成， 

       參加人員包含校長、體育生班導師、教練及輔導老師共 21 人。 

      2.高三體育生生涯規劃學生與家長座談會於 114年 10月 21日(三)辦理 

       完成，針對升學制度與規劃進行說明，合計 35 人參加。 

      3.普通班身障生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 會議針對特殊需求學生進行適 

       性生涯規劃討論。 

      4.自 114年 10月 01日起，協助執行教務處承辦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計畫」，入班宣導高一及高二學習歷程檔案。學習歷程檔案 (入班宣 

       導)已完成計 20班每班 2節。 

      5.特教生職前準備職涯探索與職場參訪於 114年 10月 27日(一)與 10 

       月 28日(二)以及 114年 11月 3日(三)、11月 4日(四)辦理「高三特 

       殊教育學生職前小團體課程」於飲調教室實施參加人數共 11 位學 

       生。 

      6.於 114年 11月日(五)辦理「綜合職能科戶外教學暨職場參訪」，結合 

       勞工局資源前往江南度假村，協助學生了解觀光餐旅產業現況。 

   (五)性別平等教育： 

      1.於 114 年 12 月 10 日（三）12:00~14:50完成 114 學年度性平事件 

       防治宣導研習。研習主題：校園性平守護；講師：陳怡君律師（來自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成效：參加人數計 107 人，核發研習時數 3  

       小時。透過法律實務案例分享，強化教職員工對於性平事件防治教師 

       輔導管教的法律相關專業知能。 

      2.學生懷孕事件處理：於 114年 9月 24日召開學生懷孕事件個案處遇 

       討論會議，針對個案需求進行行政協調。並協調教務處及各科老師完 

       成該類個案之多元評量方案，保障學生受教權。 

      3.青少年情緒管理小團體」（感恩基金會補助），對象包含排球隊成員， 

       透過團體輔導強化學生之情感溝通與社會情緒學習（SEL）：辦理期 

       間：114年 10月 15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周三下午 13:00~14:50)。 

      4.相關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由專任輔導教師陳禹彤老師主責，並與各 

       處室協作辦理。 

   (六)推動家庭教育 

      1.於校務會議中合併召開「家庭教育小組委員會」，與學生輔委會、生 

       命教育推行委員會及生涯輔導委員會整合運作。 

      2.主責人員：由專任輔導教師王韻淳老師主責家庭教育的宣導與相關活 

       動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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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親師溝通與個案合作 114年 10月 21日(三) 辦理完成高三體育生生 

       涯規劃家長座談，針對升學制度與規劃進行說明，協助家長了解升學 

       制度，落實家庭與學校在生涯規劃上的合作，合計 35 人參加。 

      4.高關懷學生填報與媒合：導師於 114 年 9 月 12 日前完成高關懷學 

       生線上填報，透過親師合作篩選需要家庭支援或校內認輔的個案。 

      5.個案會議邀請家長參與：於 114 年 11 月 5 日召開的個案會議中， 

       視需求邀請相關人員及導師，共同討論學生的家庭支持系統與輔導策 

       略。 

      6.辦理「SEL 社會情緒學習」系列研習（114 年 9 月至 11 月）。教師 

       知能研習（SEL 融入家庭教育）研習課程中包含「讓家長成為教育夥 

       伴」主題影片（由劉桂光校長主講），旨在提升教師引導家長參與教育 

       及溝通的能力。 

      7.特殊教育中的家庭支持 114 年 9 月 22 日召開普通班身障生 IEP個 

       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邀請身障學生家長親自與會，討論學生的學習目 

       標與生涯轉銜，落實特教生的家庭支持與資源連結。 

      8.於 114年 12月 17日高三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會議(ITP)於各項活動中 

      （如獨輪車錦標賽、日系獨輪車交流盛會）邀請家長參與，見證學生展 

       能表現，強化家庭對學生的認同感。 

   (七)特教組 114-1各項活動報告 
       [行政事務] 

114 年 8 月 11日 教師助理員第一梯次召聘，正取人員丁振蘭老師。 

114 年 9 月 9日 教師助理員第二梯次召聘，正取人員潘桂金老師。 

114 年 10 月 14日 114學年度第 1梯次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

礙學生鑑定臺南分組送件。(機一忠蔡生放棄身份) 

114 年 12 月 9日 11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院校甄試完成報名。

今年報名有 2位學生。考試時間:115月 3月 21~23

日。考試地點:台南大學。 

114 年 12 月 31日 職業輔導員余招治老師簽約續聘。(通過考核) 

115 年 1 月 2日 115學年服務群課程計畫審查通過並上網公告。 

115 年 3 月 3.4日 114學年度第 2梯次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

礙學生鑑定臺南分組送件。(綜合科 10位學生，資源

教室 5位學生)，麻煩有任課一年級的同仁，記得資

料交給有關的老師彙整。 

[會議] 
114年 8月 26日 召開 114-1台南二區職業輔導聯繫會報。 

114年 8月 26~29 日 召開 114-1綜合科期初 IEP會議。 

114年 9月 16日 召開 114-1綜合科期初教學研究會 

114年 9月 2 日 召開 114-1 綜合科第一次職場實習會議 

114年 9月 22日 召開 114-1普通班身心障礙生期初 IEP 會議。 

114年 9月 24日 召開 114-1期初資源教室會議。 

114年 9月 26日 召開 114-1期初特推會會議。 

114年 10月 20日 召開 114-1 綜合科第二次職場實習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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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11月 18日 召開 114-1 綜合科期末第一次教學研究會。 

114年 12月 1日 召開 114-1 綜合科期末第二次教學研究會。 

114年 12月 12日 召開 114-1 綜合科第三次職場實習會議 

114年 12月 17日 召開 114-1 高三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會議(ITP)。 

115年 1月 14日 召開資源班一.二年級期末 IEP 會議。 

115年 1月 9~20 日 召開綜合科一.二年期末 IEP 會議。 

 

[特教活動] 
114年 8月 27日 特教增能研習，主題：清潔實務研習。 

114年 10月 27.28 日 114學年度勞工局職前成長小團體課程。 

114年 11月 03.04 日 114學年度勞工局職前成長小團體課程。 

114年 11月 05日 114-1 綜合科戶外教學暨職場體驗活動。 

114年 12月 03日 114-1 教師特教知能研習，主題：自閉症特質介紹與班級經營。 

 

[特教融合活動] 
114年 10月 22日 辦理 114 學年度小星星志工研習，參加師生共 28人。 

114年 11月 19日 辦理 11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國中轉銜參訪活動(招生)。 

114年 12月 03日 辦理 114-1學生特教知能研習，主題：自閉症特質介紹與互動技巧 

 

[特奧及適應體育活動] 
114年 10月 18日 綜二忠學生及陳文富老師參加臺南市 114年獨輪車錦標賽，獲得佳績。 

114年 10月 19日 綜三忠賴 0鎮同學參加「2025 年國際特奧東亞區網球競賽」，獲得分組第

一名的佳績。地點：中國西安。 

114年 11月 30日~114 年 12

月 8日 

綜三忠陳 0偉同學候補「2025 年國際特奧 3對 3籃球世界賽」代表隊，

賽前培訓暨出國參賽，獲得分組第二名的佳績。地點：美國波多黎各。 

114年 11月 30日 日系獨輪車交流盛會於本校風雨球場成功舉行，活動圓滿落幕。 

115年 2月 2~6日 第四屆白河獨輪車冬令營活動，煩請老師們轉知學生鼓勵參加，全程免費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宣導] 

   

 

 

1. CRPD 為 21世紀第一個人權公約，影響全球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 

   為聯合國促進、保障及確保身心障礙者完全及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促進固有尊嚴。 

   受到尊重，降低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之不利狀態，以使其得以享有公平機會參與社會之公民、政治、經 

   濟、社會及文化領域。 

  ˙2006年 12月 13日聯合國通過 CRPD。 

  ˙2008年 05月 03日 CRPD 生效。 

 

  六、圖書館: 

  「閱讀；不虛此生，人生；不虛此行。」     --- 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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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館將於今年九月中採購新書，歡迎線上推荐好書。 

      http://lib.phvs.tn.edu.tw/opac850/index.aspx  

   (二)本校參加 1141009梯次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比賽榮獲優等 1名、甲 

      等 12名，共計 13名，得獎比率 81%。感謝老師辛苦指導，成績裴然！ 

      成績公告學校及圖書館網站。 

   (三)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全國中學生閱讀心得比賽投稿期限(2月 1日 ~ 3 

      月 10日中午 12:00)、小論文比賽投稿期限(2月 1日 ~ 3月 13日中午 

      12:00)，請鼓勵同學躍參加比賽。 

   (四)為配合學校整體發展及永續經營，擬成立「智慧機器人示範學校」。有 

      關智慧機器人中心之場地需求，本館願意提供圖書館三樓空間，作為規 

      劃使用。 

   (五)下學期重點工作： 

      1.圖書館電子書閱讀推動。 

      2.全國閱讀心得比賽、小論文比賽活動推廣。 

      3.持續充實圖書館館藏。 

 

  七、人事室: 

  【已辦理事項】 
   (一)已完成本校陳笠菩教師 115年 2月 1日屆齡退休案。 
   (二)已辦理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英文科代理教師甄選事宜。 
   (三)已辦理公務人員 114年度考績作業函報國教署。 
  【待辦理事項】 
   (一)辦理 114年年終工作獎金核發清冊製發事宜（依規定於春節前 10日即 
      115年 2月 6日一次發給）。 
   (二)辦理 114年退休及撫卹遺族年終慰問金發放事宜（依規定於春節前 10 
      日即 115年 2月 6日一次發給）。 
   (三)辦理 115學年度教師介聘事宜。 
   (四)辦理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作業: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自即日起受理申請，為利核發作業，請 
      於 115年 3月 5日前填妥申請書後逕送人事室辦理。 
  【人員異動】： 
   (一)離退人員:陳笠菩教師 115年 2月 1日屆齡退休。 
   (二)新進人員：114學年度第 2學期新進代理教師名單: 
       邱語珍代理教師:英文科:懸缺代理。 
  【業務報告及宣導事項】： 
   (一)有關調整本校文康活動費 3000元額度之本校支用方式一案(自 115年 1 
      月 1日以後)，經 114年 12月 17日行政會議暨 114年 12月 31日擴大 
      行政會議決議，將生日禮券改採生日禮金(現金)發給 1600元，800元為 
      配合學校辦理全校性餐會暨聯合慶生活動支用，600元為文康活動（三 
      人以上簽准同意後，得依規定於非上班時間內支用，需檢具核銷），有 

http://lib.phvs.tn.edu.tw/opac850/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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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相關表件，已公告於人事室最新消息-文康活動專區。 
  *備註: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04年 9月 22日總處給字第 1040047345號 
      函，各機關學校辦理文康活動，得於上開預算範圍內本權責配合活動內 
      容規劃以禮品、禮券或現金等形式發給。復依前函說明二:以文康活動 
      實施要點及前開行政院函示並未就機關學校辦理文康活動之支給形式予 
      以限制規範，爰說明如主旨。惟如有未實際辦理文康活動，而逕行發放 
      禮品、禮券或現金之情形發生，應從嚴追究相關人員行政責任。 
   (二)子女教育補助費: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自即日起受理申請，為利核發作業，請 
      於 115年 3月 5日前填妥申請書後逕送人事室辦理，有關申請子女教育 
      補助費注意事項如下： 
      1.請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中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 
       表」內說明事項之說明五規定相關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之情形 
      （按：如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已領 
       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補】助……等），請注意不要重複申請。 
      2.子女就讀公私立國中小：國中、國小無須繳驗收費單據（惟首次於本 
       校申請者請附戶口名簿影本）。 
      3.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因應行政院推動「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 
       及其配套措施方案」及國教署自 112學年度第 2學期(113年 2月)起落 
       實高中職全面免學費 https://reurl.cc/M62v53，故自 113年 2月(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因已全面落實高中職免學費，爰不得再申請軍公 
       教子女教育補助費。 
      4.有關子女就讀私立大專院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依國教署 113年 1 
       月 31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30020721號辦理，教育部於 112學年度第 2 
       學期已實施拉近方案，定額減免私立大專學生學雜費，每學期已直接   
       於註冊繳費單扣減 1.75萬元（以下簡稱教育部補助款），與子女教育 
       補助無法重複請領。經查子女教育補助額度較高，如申請人擇領子女 
       教育補助 35800元，須將教育部已扣減之 1.75萬元款項退回學校。 
      5.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為限。如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時，其未婚子女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且開學日前 6個月工作平均每 
       月所得（依所得稅法申報之所得）超過勞工基本工資者，以有職業 
       論，不得申請補助。 
   (三)請假規則相關法規修正: 
      1.民國 114年 9月 18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施行日期，業經 
       考試院、行政院於 114年 10 月 9日會同發布，第 3條身心調適假部分 
       自 114年 10月 10日施行，其餘自 115年 1月 1日施行(教育部 114年 
       10月 15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107916號書函)。 
      2.「教師請假規則」，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8日以臺教人 
       （三）字第 1144203364A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10月 1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40107367號函)     
   (四)差勤相關事項: 
      1.國教署相關來函及法規: 

 (1)依據 114年 8月 28日國教署人事室公務群組下傳查勤訊息:「為維護 

https://reurl.cc/M62v53，故自113年2月(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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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現場良好之辦公與教學品質，國教署規劃自 114年 8月起每月 2次 
  不定期分區隨機抽查各校勤惰管理及辦公情形在案。」 
 (2)依國教署 111年 7月 2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093955號函以如下： 
  重申各校應確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教師請假規則」、各校教職員工 
  出勤管理要點等差勤相關規定，督導所屬同仁落實執行，並定期抽查教 
  職員工出勤狀況，以維學校良好辦公秩序及紀律。 
 (3)依教師請假規則第 13條第 1項，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 
  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 
  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2.有關本校出勤法規說明: 
      (1)依據教師請假規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本校教師出勤實施要點、本 
       校行政人員彈性辦公時間實施要點、本校雲端差勤系統注意事項等相關 
       規定。 
      (2)依本校教師出勤實施要點第 3點:教師出勤時數，以每日出勤 8小時， 
       每週出勤 40小時為原則。 
      3.校內人員類別差勤規定: 
      (1)兼行政職務之教師及職員應配合本校出勤時間上午 8時至 12時，下 
       午 1時至 5時(前後彈性 30分鐘)，每日按時簽到、簽退。(本校行政人 
       員彈性辦公時間實施要點及本校雲端差勤系統注意事項) 
      (2)導師出勤時間：上午 7時 30分至 12時及下午 12 時 30分至 16時。 
       (本校教師出勤實施要點) 
      (3)專任教師上午 8時至 12時及下午 13時至 17時。(本校教師出勤實施 
       要點) 
      4.相關說明: 
      (1)教師每日出勤起訖，應配合校務、教學、維護學生安全及受教權益， 
       以學校學生作息時間實施。 
      (2)如遇離校或不在校者，應確實辦妥請假手續。 
      (3)在出勤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 
       早退如未辦理請假手續者，即應視為曠職。 
      (4)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3款: 
       在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留支原薪： 
      （一）教學成績平常，勉能符合要求。（二）曠課超過二節或曠職累計超 
       過二小時。（三）事、病假期間，未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四）未 
       經學校同意，擅自在外兼課兼職。（五）品德較差，情節尚非重大。（六） 
       因病已達延長病假。（七）事病假超過二十八日。 
      5.請病假 2日以上須上傳診斷證明書影像檔；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 
      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最多 7日， 
      請上傳相關證明影像檔)。 
   (五)勤休制度宣導: 

      1.應國教署人事室114年2月12日宣導資訊、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12月18日臺教人(三)字第1120121569 
       號函及保障公務員健康權，「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 
       務員服勤實施辦法」業自112年1月1日施行，就公務員服勤時數訂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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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規範，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規定：「公務員...每日辦公時數為8小 
       時，每週辦公總時數為40小時，每週應有二日之休息日。各機關為推動 
       業務需要，得指派公務員延長辦公時數加班。延長辦公時數（以實際延 
       長辦公時數，不以是否支領加班費為限），連同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 
       過12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60小時。」請各單位協助配 
       合，並適時關懷周遭同仁，避免超時工作。 
      2.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2月1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40012667號函，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書函 
       以，各機關宜考量業務之急迫性及必要性覈實指派加班，以補休假作為 
       補償方式者，並確實督促同仁於補休期限內休畢，落實加班補休屆期結 
       算作業，請查照並配合辦理112年1月1日（含）後加班補休自114年起 
       陸續屆期，請貴校落實辦理以下事宜： 
       (1)向主管人員加強宣導，加班宜考量業務之急迫性及必要性覈實指派， 
        並應避免有未經指派加班或先簽退下班後繼續執行職務之情事。 

       (2)為落實保障同仁健康權，維護加班補償權益，加班時數經以補休假 
        為補償方式者，應確實督促當事人於加班補休期限 2年內休畢。倘確 
        因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致同仁加班時數無法於補休假期限內補休 
        完畢時，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條第 4項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 113年 1月 2日公保字第 1120014677號函規定辦理結算作 
        業。 
   (六)依國教署 114年 10月 2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40110084號函，自 115 
      年 1月 1日軍公教人員常態化、制度化查核機制正式施行後，應依新版 
      範圍表及具結書辦理查核，請人員填寫擬任（現職)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 
      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 、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 
   (七)赴陸港澳地區注意事項: 
      1.相關重要赴陸港澳申請流程及來函已公告於人事室網頁-差勤管理專: 
       https://www.phvs.tn.edu.tw/show_post.asp?pID=52265 
      2.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10月 23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40110843號函，行政院訂定「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 
       學校公務人員違法（規）赴陸建議懲處原則」及「行政院與所屬各機關 
      （構）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處原則」，並均自 115年 7月 1日 
       生效，請確依規定辦理。 
      3.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10月 2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40108165號函，因應行政院 114年 9月 10日函修正「行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赴港澳注意事項） 
       第 3點、第 4點，增訂非因公務事由赴港澳通報、會見或聯繫港澳特定 
       人士之事前或事後通報等規定。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不分平 
       日、假日赴港澳，行前應至人事差勤系統完成登錄，且不論公務或非公 
       務事由，均應至大陸委員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行登錄。 
       因應差勤線上化，並請將登錄畫面上傳至差勤系統(出國申請表)請假。 
      4.申請流程:*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 

 https://www.mac.gov.tw/cp.aspx?n=015A70099E11C8A8 
      (1)教師及代理教師(不含兼行政): 

https://www.mac.gov.tw/cp.aspx?n=015A70099E11C8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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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至「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及可將登錄畫面上傳至差勤系統請假 
       (出國申請單或寒暑假出國報備單)。 
      (2)公務人員及兼行政教師: 
       ○1 出發前:填寫差勤系統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5個工作日前-內政部 
        1131220內授移字第 1130935802號函] (港澳不須填)及至「國人赴陸 
        港澳動態登錄」。 
       ○2 出國申請表請假(將登錄畫面附件上傳至差勤系統請假)，赴港澳並 
        請填表送本室辦理(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員非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 
        澳門通報表或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 
        身分人員通報表)。 
       ○3 返臺後: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返臺七個工作日內-如上開內政 
        部函 ]；赴港澳如臨時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應於返臺後 1週內 
        主動通報。 
       ○4 港澳期間遭遇違常情事，應即時報告所屬機關（構），於返回臺灣 
        後，由所屬機關（構）函報大陸委員會。 
      (3)赴港澳申請填表通報時間: 
       依國教署人事公務群組 114年 9月 18日下傳:行政院業以 114年 9月 10 
       日函修正「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第 
       3點、第 4點，修正重點如下： 
       ○1 非因公務事由赴港澳，且未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應於出境日 3 
        日前填表(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非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 
        門通報表)通報所屬機關。 
       ○2 赴港澳如有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應於出境日 1週前填表(行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 
        報表)通報所屬機關，由所屬機關通報大陸委員會；如臨時會見或聯 
        繫特定身分人員，應於返臺後 1週內主動通報。 
       ○3 不分平日、假日赴港澳，行前應至人事差勤系統完成登錄，且不論公 
        務或非公務事由，均應至大陸委員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 
        行登錄，並送所屬機關留存。 
   (八)禁止現職軍公教人員申領持用中國大陸居住證 
      1.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5月 27日臺教國署人字第第 

        1140052199 號函，行政院祕書長函以，有關禁止現職軍公教人員申領持 
       用中國大陸居住證一案，請配合辦理。 
      2.教育部 114年 3月 27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34231號函，關於大陸 
       委員會函以，臺灣人民領有中共居民身分證或定居證，均屬違反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條之 1規定。 
   (九)職場霸凌防治: 
      1.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民國 113年 11月 19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30137357號函，為建構健康友善之學校職場環境，落實各校自訂之職 
       場霸凌及性騷擾防治相關處理機制，請各處室於處理案件時應確實依本 
       校自訂之相關規定辦理，並踐行標準作業程序，妥適規劃辦理時程及時 
       效管控；適時向學校首長和單位主管說明相關規定，並請關心同仁，重 
       視學校和諧及相互尊重，避免發生職場霸凌或性騷擾情事。另適用職業 



22 
 

       安全衛生法之場域及人員，請依該法第 6條、相關勞動法令及各學校自 
       訂之執行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相關處理機制之規定辦理。 
   (十)性騷擾防治宣導: 
      1.「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法」 等性平 
       三法已於 112 年 8月 16日修正公布，除部分條文自 113年 3月 8日施 
       行外，自公布日施行，請全校同仁務必遵守性騷擾防治之相關法規，營 
       造友善安全校園環境。 
      2.本室網頁建置性騷擾防治專區，相關資訊請同仁參閱運用。 
      3.行政院性別平等處為協助各機關辦理性騷擾防治教育宣導及完善相關 
       處理機制，確實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編撰旨揭通用教材簡報，作為 
       各機關自辦性騷擾防治課程之參考教材，已刊載於行政院性別平等會網 
       站（https://gec.ey.gov.tw/）/CEDAW/公佈欄/各機關性騷擾防治通用 
       教材簡報，併刊載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最新消息」，請有需求之單位與個人， 
       可至指定位置下載。 
   (十一)諮商輔導服務: 
      1.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9月 3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46003157號函，轉知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辦理以個別諮詢方式，由專 
      業心理師透過對話，協助教師因應教職工作與生活之壓力，促進教師心理 
      健康。相關訊息資料建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員工協助方案專區，敬請本 
      校教師參考運用。*114年心聊癒，雲陪伴_心理諮詢服務申請 

   https://www.surveycake.com/s/Q6DV7 
      2.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年 3月 5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46000629 
      號函，有關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個別諮商輔導服務，旨揭個別諮 
      商輔導服務，係為符合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支中心) 
      服務對象之教師每人每年提供至多 6次諮商，每次諮商時間為 50分鐘， 
      由教支中心合作心理師執行服務。相關訊息已公布在本校員工協助方案 
      專區，請同仁參考運用。 

 *申請表與服務資訊網址：https://reurl.cc/KMpgD9 
   (十二)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訓練: 
      依國教署 110年 3月 31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00037163號函以，學校教 
      職員工同仁，每年每人應達 2小時以上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訓練，且完 
      成率應達 90%以上，爰請本校同仁，務必配合參與輔導室辦理之性別相關 
      研習或自行至線上數位學習，以符合規定。   
   (十三)教師進修: 
      教師參加研究所碩、博士班進修者，請確實依照下列步驟辦理，以維護個 
      人權益。 

 第一步驟：考試前，先填寫進修申請書（請至人事網頁下載範本）並附上 
           簡章，經學校同意後再參加考試。 
 第二步驟：錄取後，務必將錄取通知書送交人事室，人事室會將進修人員 
          造冊列管。依規定核准公假進修者請檢附進修課表辦妥請假手續 
          後前往進修。 
 第三步驟：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者，應於取得畢業證書時立即送人事室辦 

https://www.surveycake.com/s/Q6D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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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改敘事宜，經敘定者，自申請之日生效。 
   (十四)更新本校同仁電話通訊及聯絡資料: 
      為更新本校同仁電話通訊及聯絡資料，若同仁電話通訊、e-mail資料有 
      變更者，請於 115年 2月 10日前通知人事室，俾利爾後公務聯繫使用（如 
      寄發獎勵訊息通知等）。 
   (十五)獎勵令電子化: 
      依據國教署 111 年 5 月 20 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064614 號函示自 
      即日起辦理編制內教職員記功以下獎勵令電子化措施，不再核發紙本。獎 
      勵令核定後，系統均自動傳輸資料至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以下簡稱 
      MyData），並寄送電子郵件通知當事人（受獎人）；當事人以電子憑證（自 
      然人憑證、健保卡）登入 MyData 【 ecpa 人事服務網連結 
      https://ecpa.dgpa.gov.tw/ 】 ，點選「獎懲資料查詢」，即可檢視個人 
      獎勵令資料， 並得由個人視需求列印之 ，學校不再核發紙本獎勵令（提 
      供登入 My Data操作說明供參）。 
   (十六)人事室網頁建置各項人事相關資料，同仁可隨時瀏覽查閱相關權益事 
      項。 
   (十七)有關兼職規定：  
      1.教師：請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辦理。 
      2.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請依國立各級學校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 
      3.公務人員：請依公務人員服務法辦理。 
      4.相關詳細法規及函釋請詳見人事室網頁宣導專區。 
      5.茲為避免同仁因不諳相關兼課、兼職、補習暨專業證照出租等法令規定， 
        而誤觸或違反適法要件致遭懲戒處分之情事發生，爰請同仁參閱下列 
        規定並確實遵守：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必須依公立各 
        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第 8目「在外補習、違法兼職，或 
        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行為」，記過。同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3款第 
         4目「未經校長同意，擅自在外兼課兼職」，留支原薪。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 34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 
        或兼職。 
   (十八)有關請託關說登錄查察規定： 
      依據行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點規定略以，請託關說事 
      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 
      構者，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本校兼辦政風人員 
      經校長指定由人事室主任擔任。 
   (十九)人員聘用之前之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 

 於人員聘用之前，請務必依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 
 用辦法等相關規定，填寫本校各處室查證性侵害犯罪登記資料或為不適 
 任教育人員申請表送本室辦理查驗，俾利維護校園安全。 

   (二十)相關注意事項: 
      1.教師不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體罰或霸凌學生，如因該等事由， 
       情節重大或造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經查屬實，得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予 
       以解聘、不續聘及停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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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依規定於 24小時內通報本校教官室，未依規定 
       通報者可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教師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等規定予以懲處及罰鍰。 
      3.請本校同仁務必遵守行政中立及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事宜。 
      4.公務人員切勿酒駕，若有違者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予以考績 
       及懲處。(國教署 108年 11月 2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80136997號函) 
   (二十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業經教育部 
       於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7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6000669A號令修正 
       發布。 
   (二十二)教師法修正重點： 
      1.第 9條：增訂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性平、兒少、體罰霸凌案件時，應增 
       聘校外學者專家，使未兼行政或董事之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2.修法後按其情節嚴重程度不同區分不同法律效果：終身解聘(第 14條)、 
       解聘 1-4年(第 15條)、原校解聘不續聘(第 16條)、終局停聘(第 18 
       條)、當然暫時停聘(第 21條)、暫時停聘(第 22條)、資遣(第 27條)。 
   (二十三)教師法修正摘要：(修正日期 108年 6月 5日，施行日期 109年 6 
      月 30日) 
      第 9條第 3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處理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 
      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時，學校應另行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至未兼行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為止。 
      第 14條第 1項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任為教師：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行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 
    害行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行為，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 
    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 
    罰，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 
    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 
    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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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行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第 15條第 1項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 

教師：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行為，有解聘之必要。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 

   要。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  

四、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處罰，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五、行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之必要。 

第 16條第 1項 

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 

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第二 十七 

條規定辦理：  

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第 18條 

教師行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度，而 

有停聘之必要者，得審酌案件情節，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議決停聘六個月至三年，並報主管 

機關核准後，予以終局停聘。 前項停聘期間，不得申請退休、資遣或在學校 

任教。 

 

  八、主計室: 

   (一)本校 114年度基金決算在各處室協助配合下，已順利編製完成，如下： 

      1.經常門： 

(1)收入決算數 1億 9,796萬 8,138元： 

 ○1 業務收入決算數 1億 8,942萬 5,627元。(主要係國教署年度中等計畫 

   補助款增加所致) 

 ○2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854萬 2,511元。(主要係教育儲蓄專戶捐款、太陽 

   能場地收入、公庫利息收入等) 

(2)支出決算數 2億 991萬 8,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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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2億 991萬 8,029元。(其中用人費用 1億 

    4,506萬 9,799元) 

 (3)本期短絀決算數 1,194萬 9,891元。(其中固定資產提列折舊短絀數 

      2,445萬 2,185千元) 

      2.資本門： 

(1)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本年度執行數 1,344萬 7,242元。(係為國 

教署基本額度預算、年度中補助款及營運資金等) 

   (二)國教署委託本校於 115年 6月 11-12日，辦理 115年度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會計人員會計事務研習會(地點：嘉義耐斯王子飯店)，目前活動籌備 

      進行中。 

 

肆、提案討論: 

    案 由 一:為因應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法暨其相關子法全面修 

             正，爰本校配合修訂教職員工性騷擾及性別歧視相關防治及申 

             訴措施，本案於校務會議審議，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民國 114年 1月 9日臺教學(三)字第 1130122346號 

             函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民國 114年 2月 4日臺教國署人 

             字第 1146000022號函辦理。 

         (二)查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法暨其相關子法業自 113年 3 

             月 8日全面修正施行，因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法適用 

             範圍及所欲保護法益並不相同，且各該法令所定之性騷擾案件 

             處理程序及相關規範亦已不同，爰停止適用「國立白河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要點」規定，另依修正 

             後之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法暨其相關子法規定，分別 

             訂定「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工作場所性騷擾與性別歧視 

             防治及處理要點」暨「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性騷擾防治 

             及處理要點」，並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三)檢附「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工作場所性騷擾與性別歧視 

             防治及處理要點」(附件 1)及「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性騷 

             擾防治及處理要點」(附件 2)訂定草案各 1份，如附件。 

    決    議: 

 

    案 由 二: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5年度起擬不辦理實彈射擊， 

             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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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教官室 

    說    明: 

        (一)依聯絡處 114年 12月 22日南市教軍(二)字第 1140200259號 

            函，重申有關 115學年度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安全事項，學生 

            實彈射擊體驗活動以「安全」為最高原則，請各校妥為規劃邀請 

            家長及學生代表透過校務會議或相關會議時機討論是否辦理旨揭 

            活動。 

        (二)因應教官退出校園，聯絡處規劃各校若辦理射擊，應派員執行靶 

            場勤務(含射擊指揮官、安全、彈藥管制、保養等勤務)，且需參 

            加聯絡處講習。 

 

 

 

 

 

 

 

 

 

 

 

 

 

 

        (三)鑒於今年 9月 22日，台中成功嶺營區剛肇生義務役士兵打靶意 

           外，「一名 18歲的邵姓新兵在射擊 T91步槍時，槍枝不明原因擊 

           發，導致其左臉受到重創，出現顏面開放性骨折、左眼球掉落， 

           子彈碎片卡在腦部」乙情，考量各校派員人員熟練度、槍枝保養 

           狀況不明及突發應變處置能量等維安因素，建議本校 115年起不 

           辦理學生實彈射擊活動，避免危安肇生。 

    決    議:  

 

    案 由 三:有關本校 114學年度寒假及 114學年度第 2學期行事曆(如附件 

             3)，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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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 四: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如附件 

             4)，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依據:《檔案法》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發會檔案局) 

             訂定的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二)目的:建立系統性分類與明確保存標準，以便於檔案管理、應 

             用、清理與移轉，本校依本身業務特性依循此原則編製與修 

             訂。 

    決    議: 

  
    案 由 五:有關本校打掃時間調整，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一)目前本校午間時段--打掃時間 11:50～12:10（20分鐘），用餐 
             時間 12:10～12:35（25分鐘） 
         (二)經實際觀察與導師回饋，現行順序存在以下問題： 
            1.部分班級須於打掃時段派人搬運餐桶，影響打掃進行 
            2.未參與打掃之學生提前用餐，導致認真打掃學生用餐權益受到 
              影響 
         (三)提議修正午間時段 
            1.用餐時間：11:50~12:20（30分鐘） 
            2.打掃時間：12:20~12:35（15分鐘），開放垃圾場 
         (四)修正期望效果 
            1.確保學生均有公平用餐時間 
            2.用完餐後，鼓勵學生走動消化，避免用完餐立刻休息 
            3.打掃後，午休立即進行整潔評分，較不會有打掃完後有人使用 
             導致評分失準 
        (五)經 1/7(三)導師會報提案通過，已於 1/8(四)~1/21(三)試辦 
    決    議: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 
  
柒、散  會: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AA%94%E6%A1%88%E6%B3%95&sca_esv=7968779fbfd70ae6&ei=yklfadzmFsz51e8P-PX_uAc&ved=2ahUKEwirhMWUpPuRAxWmn68BHeqLOawQgK4QegQIARAB&uact=5&oq=%E6%AA%94%E6%A1%88%E5%88%86%E9%A1%9E%E5%8F%8A%E4%BF%9D%E5%AD%98%E5%B9%B4%E9%99%90%E5%8D%80%E5%88%86%E8%A1%A8%E4%BE%9D%E6%93%9A&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KuaqlOahiOWIhumhnuWPiuS_neWtmOW5tOmZkOWNgOWIhuihqOS-neaTmjIIEAAYgAQYogQyCBAAGIAEGKIEMgUQABjvBTIIEAAYgAQYogRI5StQAFgAcAB4AJABAJgBOqABOqoBATG4AQPIAQD4AQGYAgGgAj6YAwCSBwExoAekArIHATG4Bz7CBwMwLjHIBwKACAE&sclient=gws-wiz-serp&mstk=AUtExfBUMP2Ar4rkiDW_izAp_9gKUDQS5jzOTzUEH0UqgBtZeWcwvEExycuNjza4sn7tp5eCPpsIdBfDWPMsxqIMKhUKwspYgiGazPqP0tGDtUYmmP0jg0cMLMWEhwVbjgoTulnl49O_W3TLW2bLFAH1TEIwXJ23Be1kh414MxIZOKxlBYsUxBJj_sTpny9dshWzstDN&cs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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